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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澳大利亚、挪威和瑞士*
[原件：英文]

第11条：对进出口和过境执照或许可证制度的一般要求

第2款

建议第2款采用如下案文：


“2. 缔约国签发出口执照或许可证前，应当确保所有出口的枪支依照本议定书第9条打印标识。”

加拿大**
[原件：英文]

第7条：查抄或没收

建议将第7条修改如下：

“第7条

“查抄和没收

“1.
 缔约国应当依照公约第7条保证查抄或要求没收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2.
 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非法制造或贩运而被缴获、查抄或没收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不通过拍卖、出售或其他处置方式落入私人或企业之手。

“3.
 缔约国应当确保被查抄和没收留作公用的枪支打上标记并将标记记录在案。”

中国*
[原件：中文和英文]

第9条：枪支的标识

第1款(a)项

1.
在中国，不论枪支最终用途为何（即是军用还是民用），制造厂家在生产时在枪上打印恰当的标识是法律义务。当然，标识的具体形式根据枪支用途可能有所不同。中国认为，恰当标识的标准是本国主管机构可据此追查枪支来源。因此，中国认为仅要求打印生产国名即可，标识其他具体内容可由缔约国自定。为便于识别生产国，可考虑设立通行的国名代码体系。

第1款(b)项

2.
中国并不要求在进口的枪支上打印标识。对本项规定需进一步考虑和讨论。考虑到各国对进口枪支的处理方法有所不同，如果枪支标有唯一的、可识别的标识，并且在进出口过程中予以详细记录即可。第9条第1款(a)项和第8条第1款(a)项一道可解决追查进口枪支问题，这样可使缔约国不必非改变现行立法和实践不可。当然，进口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在进口后在进口枪支上打印标识。

第11条：对进出口和过境执照或许可制度的一般要求

3.
对于第11条有关进出口的要求，中国没有特别的困难，但对过境许可和再转让许可有保留，对有关规定需进一步澄清。首先，“过境”的定义需进一步澄清。中国认为，过境许可要求将不可避免地给过境国带来更大负担。此外，现有案文也未就是由进口方还是出口方申请过境许可证作出明确规定。过境和中转的关系也应作出澄清。

4.
关于在再出口和再转让前征求出口国书面同意的要求，中国认为如何处置进口的枪支是进口国的主权，因为一般而言，一旦货物运交进口方，货物所有权也归属进口方，进口方将负责货物的处置。为避免出现出口国不愿看到的再出口或再转让，使用最终用户证明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第14条：交换资料

第1款

5.
中国建议在第1款“……适用于它们的条约”后加上“并考虑到它们的合法安全或商业关切”。

第17条：保密

6.
中国建议对第17条最后一句作如下修正：

“如果出于法律原因不能保密，提供资料的缔约国应当在提供资料前得到通知。”

哥伦比亚*
[原件：英文]

序言

1.
建议增加一新段如下：

“（…）深信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非法国际贸易对各缔约国的安全和福利构成特殊危险，因而，采取措施促进各缔约国之间的进一步合作，特别是通过促进对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合法进出口实行统一的控制，以及促进实施控制的程序，将有助于防止和根除此种非法贸易”。

第5条：刑事定罪

2.
建议在第1款中增加下列新项：

“（…）购置或拥有非法制造成非法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

“（…）组织、管理或资助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

3.
将第2款修正如下：

“2.
参与、协同或阴谋进行、企图进行和协助、唆使、便利和指导实施根据本议定书确立的任何犯罪也应当视为刑事犯罪。”

4.
将第3款修正如下：

“3.
每一缔约国应当使犯有根据本议定书确立的任何罪行的人受到刑事制裁，制裁应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例如监禁或剥夺自由的其他形式，罚款和没收资财。本规定的解释应当不影响可能施加的行政、民事和其他形式制裁。”

5.
建议增加下列新款：

“（…）缔约国应当确保其对本议定书所述罪犯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和其他主管当局在起诉此种罪犯时考虑到使得根据本议定书确立的犯罪特别严重的事实情况，例如：

“(a) 罪犯参与其所属的某一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

“(b) 罪犯参与其他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

“(c) 罪犯参与因实施该项犯罪而促成的其他非法活动；

“(d) 罪犯使用非法贩运的武器和爆炸物实施暴力行为；

“(e) 罪犯担任公职，无论该犯罪是否同其职务有联系；

“(f)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本条所列举的某项犯罪。

“（…）缔约国应当确保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注意根据本议定书所确立的犯罪的严重性并在考虑对罪犯施加的制裁时顾及本议定书第5条第4款所述的各种情况。

“（…）本条任何规定不应当影响到其所述犯罪及其法律辩护的陈述只应当遵行缔约国的国内法以及此种犯罪应当按照该法律进行起诉和惩罚的原则。”

第8条：记录保存

6.
建议增加新款如下：

“（…）已经拥有电脑化信息系统和相关的技术能力和专门知识的缔约国应当同意与有兴趣参与的缔约国共同分享这种技术和知识，以便促进和统一记录的保存和资料的分享。”

第9条：枪支的标识

7.
第9条的标题应改为“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标识”。

8.
在第1款中增加下述新项：

“（…）要求在弹药上打印适当标识，即在制造过程中在每一弹壳底部用凹纹或凸纹打印数字、字母、商标、符号或用以识别其来源国家或工厂、制造年份、批量号和口径的其他代码。

“（…）要求在弹药和爆炸物（军用爆炸物、商业爆炸物及其有关附件，包括导火线和爆炸帽）的包装上打印标识，包括有关其名称、性质、口径、类型、制造厂、制造年份和批量号的详细资料，以及与运输和贮存安全有关的其他代码。”

第11条：对进出口和过境执照或许可制度的一般要求

9.
建议增加新款如下：

“（…）依照本议定书第3条(c)项，对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国际流动进行监测和控制的统一措施和程序包括下列文件：

“(a) 出口证。出品证应当跟随每一批货运。每份出口证应当至少载有本议定书附件所述的、各国都要求的资料；

“(b) 出口附文。出口附文应当含有各国要求的资料，标明在每一类别和名称（按每张运单）下运送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序号、发货日期、出口港、运输路线，并按照本议定书附件的规定，具体说明各种运货方式和发货人；

“(c) 进口证。进口证应当发给符合有关国内法律规定并提供了有关资料的申请人。进口证应当至少含有本议定书附件所述的、各国都要求的资料；


“(d) 过境运输许可。过境国的有关当局将向符合有关国内法律规定、提供了所需资料以及提交了由最终目的地国家出具的进口证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以及按照本议定书第5条所述及和本议定书附件所列的出口证和出口附文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的申请人，发给一份过境运输许可；

“(e) 核查主管当局。在适用情况下，对于主管当局查明确系进口证上所述被授权的代表的人，在确认了货物内容和进口人身份或最终收货人身份符合进口证、出口证和出口附文中所述情况而且进口人或最终收货人符合有关国内规定时，进口国应给满足了该主管当局要求的人放行其货物。

“（…）各种证书、附文和许可应当适用下列一般条件：

“(a) 进口证、出口证和附文和过境运输许可的有效期。每份进口证均应具体列出一个期满日期（一般认为自发证之日起一年），每份出口证和出口附文以及过境运输许可应当具体列出一个最大限度的有效期，该有效期不得超过该进口证的期满日期；

“(b) 有效期不得延长。所有核发的证件、附文和许可均不得延长其有效期。证件、附文或许可的有效期届满时，必须提出新的申请；

“(c) 许可的数量。所有进口证、出口证或附文或过境运输许可均应当列明经许可的、可根据那些文件运送的每一类枪支及其零部件或弹药和爆炸物的数量，按照其适用的分类和名称适当分别标注；

“(d) 证件或其他文件的真实性。为确保根据本条例须提交给当局的所有证件、附文和许可和任何其他文件的真实性，只有原件或经过核证的副本能被接受，如果经有关国家主管当局的同意，文件可以通过电子手段传送；

“(e) 证件和其他文件的更改。证件、附文和许可只有在其有效期内，才能由主管当局对下列各项作出更改：

“㈠
就所有证件而言：出口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      的来源国；

“㈡
就出口附文和过境运输许可而言：计划运货的资料，运输路线，入境和出境港口，运输方式，各次货运的日期和发货人；

“㈢
除[…]以外，各项更改均须在更改证件或其他文件的表面作出明显的认证，例如印章、戳记和经授权的签字。

“（…）出口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时应当遵循的步骤：

“(a) 出口国的主管当局可以向申请人签发出口证，如果该申请人：

“㈠ 符合有关的国内法律规定；

“㈡ 提供了本议定书附件中所列述的有关资料；和

“㈢ 提交了本议定书第[5]条所述进口证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

“(b) 主管当局只有在申请人向主管当局提供了本议定书附件所列的出口附文资料时才能批准按照出口证出口有关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出口附文资料可以作为出口证的一部分提供，也可以在单独的一份出口附文中提供；

“(c) 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要经过一个或数个过境国才能到达最终目的地国家的，出口人还应当向出口国的核查机构提交一份来自每个过境国的过境运输许可；

“(d) 主管当局应当将出口证和出口附文的原文或经核证的副本，包括本议定书附件所列资料，发送进口国的核查机构，适用情况下，还应当发送给每个过境国的主管当局；

“(e) 出口人在出口附文资料中指明的发货人应当将有关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连同出口证和出口附文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提交出口国核查机构，经过查验核实之后才可发运出口。

“（…）进口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时应当遵循的步骤：

“(a) 申请人符合有关的国内法律要求并提供了本议定书附件所列述的有关资料的，进口国的主管当局可向其签发进口证；

“(b) 进口人应将进口证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发送给出口人，以便按照本议定书第[5]条的规定提交给出口国的主管当局；

“(c) 进口国的核查机构在核实货物内容、进口人或最终收货人的身份符合进口证、出口证和出口附文中的资料而且进口人或最终收货人符合有关的国内法律要求时，应当向已经使核查机构确信其为进口证所指的经授权的代表放行货物。

“（…）过境运输货物应当遵循的步骤：

“(a) 申请人符合有关的国内法律规定，提供了本议定书附件所列述的资料并提交了下列文件的，过境国的主管当局可向其签发过境运输许可：

“㈠ 由最终目的地国家签发的进口证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和

“㈡ 本条所述的出口证和出口附文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

“(b) 接到过境运输许可的人应当将该许可的原件或经核证的副本发送给出口人，以便按照本条的规定提交出口国的核查机构；

“(c) 过境国的核查机构在核实了货物内容和发货人身份符合进口证、出口证、出口附文和过境运输许可中的资料并且符合国内法律要求时，应当允许货物过境。”

第14条：交换资料

10.
建议增加下述新款：

“（…）每一缔约国均应当指定一个中央信息处负责接收和答复参与国家向其提出的有关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进口、出口和过境运输交易的信息请求。所需资料用于司法程序的，应当根据为此目的缔结的现行协议提供此种信息。

“（…）有关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活动，其所有各方面的已知信息应当提供给国际刑警组织，由其收集后供各个参与国家索取。在可能情况下，各缔约国应当以电子形式提供此种信息，以便于追查和没收武器并逮捕罪犯。”

第15条：合作

11.
建议增加下述新款：

“（…）为了本议定书各缔约国开展合作，包括特别是根据本议定书第9条开展合作，依据本议定书第5条第1款规定确立的犯罪不得看作是经济犯罪或是出于政治动机，但不得影响缔约国宪法中的限制和基本的国内法。”

第18条之二：经纪人的注册和执照

12.
建议第18条之二的标题改为“经纪人、零售商和运输代理人的注册和执照”。

13.
应以如下案文取代本条案文：

“为防止和打击非法制造和非法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每一缔约国均应当管制和在适当情况下监督合法的商业活动，要求所有持本国国籍、从事此种交易的个人取得执照和进行注册，例如：

“(a) 买卖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零售商和批发商；

“(b) 安排进行此种交易的经纪人，亦即由于为此种交易提供融资或便利而获取重大利益的人；

“(c) 安排此种货物交付的运输代理人，亦即确保为完成交易而运输货物的人。”

附件

14.
应增添下述附件：

“附件

“1.
所有进口证、出口证或附文或过境运输许可均应当按照本附件所述，列明经许可的、可根据那些文件运送的每一类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数量，按照其分类和名称分别列出。

“出口证

“2.
每一份出口证应当包含下列资料：

“(a) 国内出口证：注明签发国家；

“(b) 签发国家：注明国名或独有的国家代码；

“(c) 签发日期：采用国际日期格式；

“(d) 主管当局识别：主管当局的名称、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签字官员姓名和签 字；

“(e) 出口人的识别：出口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如果出口人是商业机构）其代表姓名和签字；

“(f) 出口许可：批准出口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总数量，按类别和名称分开列出；

“(g) 证书期满日期：根据出口证全部数量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必须装运的日期，或证书期满日期，以较早者为准；

“(h) 进口国资料（国内进口证）：签发国家的名称、证书签发日期、主管当局、进口人和最终收货人、许可进口的枪支及其零部件或弹药和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数量，和经核证的期满日期；

“(i) 进口人的识别：（如进口人为个人）进口人的姓名、地址、居住国代码和国籍和（如进口人是商业或政府机构）代表姓名；

“(j) 最终收货人的识别：(如果最终收货人有别于进口人)最终收货人的姓名、地址、居住国代码和国籍，如果最终收货人是商业机构或政府机构，其代表姓名；

“(k) 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来源国：名称或特有的国家代码；

“(l) 注销证件资料(证件注销时适用)：日期、主管当局、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签字官员的姓名和签字、根据该出口证迄今运送的枪支及其零部件或弹药和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数量（按类别和名称分别列出）；

“(m)有些国家要求增列的有关枪支及其零部件的资料，例如枪管长度、总长度、动作方式、子弹发数、制造厂家名称和制造国家。

“出口附文

“3.
每一份出口附文应当包含下列资料：

“(a) 装运资料：按每一类别和名称（凭每一运单)列出装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如适用)的序号、装运日期、出口港、计划运输路线，并列明所有运输方式和发货人；

“(b) 上述指明的每一发货人：发货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和（如果发货人是商业或政府机构）代表姓名和签字；

“(c) 关于先前凭有关出口证运送货物(如有的话)和先前货物离港日期的资料：每批货物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数量（按类别和名称分别列出），此次货运之前所有各次货运的累计数量和发货人姓名。

“进口证

“4.
每一份进口证应当包含下列资料：

“(a) 国内进口证：注明签发国家；

“(b) 签发国家：注明国名或特有的国家代码；

“(c) 签发日期：采用国际日期格式；

“(d) 主管当局的识别：主管当局的名称、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签字官员姓名和签字；

“(e) 进口人的识别：进口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和居住国，如果是商业或政府机构，其代表姓名、国籍和签字；

“(f) 最终收货人的识别(如果最终收货人有别于进口人)：姓名、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居住国，如果最终收货人是商业或政府机构，其代表姓名、国籍和签字；

“(g) 进口许可：批准进口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总数量，按分类和名称列出；

“(h) 证书期满日期：依据进口证全部数量枪支及其零部件、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  关材料必须进口的日期或证件的期满日期，以较早者为准；

“(i) 出口国资料：出口国名称；

“(j) 注销证件资料(证件注销时适用)：日期、主管当局的名称、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签字官员的姓名和签字、迄今凭该进口证所收到的枪支及其零部件或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的数量（按类别和名称列出）；

“(k) 有关枪支及其零部件的附加说明资料：枪管长度、总长度、装弹发数、制造厂家名称和制造国家。

“过境运输许可

“5.
每一份过境运输许可应当包含下列资料：

“(a) 国家资料：国内过境许可标识；签发国家，注明国名或特有的国家代码；签发日期；主管当局的识别，包括主管当局的名称、地址、电话号和传真号；

“(b) 申请人的识别：申请人的姓名、地址、居住国、电话号和传真号，和如果申请人是商业或政府机构，其代表姓名和签字；

“(c) 过境运输许可：每一过境国主管当局对货运过境的要求，包括批准的入境港和出境港；该许可的有效期；对于货物在该国运输期间的任何其他特定资料，例如预计存入关栈的时日和预计存关地点；由主管当局施加的任何限制或条件；批准官员的签字和戳记”。

日本
[原件：英文]

A.
曾在A/AC.254/L.171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第2条：定义

1.
日本提议对(a)项作如下修正：

“(a)  ‘弹药’：整发子弹或其组成部分，包括弹壳、底火、发射火药、子弹或枪支中使用的弹丸。这些组成部分应当根据国内法予以定义。但是，应当将空弹
、底火、发射火药、爆炸子弹和爆炸弹丸包括在内；”

B.
曾在A/AC.254/5/Add.22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第6条：管辖权

2.
建议将第6条修正如下：

“每一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定其对本议定书第5条所确立的犯罪的管辖权。公约第9条应当在变通后适用于本议定书确立的犯罪。”

第7条：
查抄或没收

3.
建议将第7条修正如下：

“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能够查抄或没收非法制造或贩运的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公约第7条应当在变通后适用于本议定书。”

马拉维和斯威士兰*
[原件：英文]

第2条：定义


马拉维和斯威士兰提议在第2条中添加一新项如下：


“（…）‘经纪人’：经纪系指出于下述目的的行为：



㈠
为了获取佣金、好处或出于某种原因，不论是在金钱还是其他方面；

㈡
促进与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买卖有关的任何交易的转让、记录和（或）支付；并

因此在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制造商或供应商或经销商和其买主或受方间担任中间人。”

挪威**
[原件：英文]

第5条：刑事定罪

在第1款内应增加下述新项：

“（…）在许可证或批准文件中故意提供虚假的、误导的、不完整的或其他方面不正确的资料；

“（…）故意制作、弄到或提供伪造的、在本议定书内规定的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和

“（…）明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是伪造的：


  
“㈠
 使用、办理此种文件或据以行事；和


  
“㈡ 造成他人使用、办理此种文件或据以行事。”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原件：阿拉伯文]



序言

新序言段

1.
应在序言部分(a)段之前添加一新序言段，其案文如下：

“注意到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称‘公约’），”

序言部分(a)段

2.
应采用备选案文2。

序言部分(b)段

3.
应采用备选案文2。

序言部分(c)段

4.
应采用备选案文1。

序言部分(c)段之二

5.
墨西哥代表团提议的序言部分(c)段之二应予删去。

序言部分(d)段

6.
应采用备选案文1。

序言部分(f)段之二

7.
应采用序言部分(f)段之二作为(e)段和(f)段的替代案文。

序言部分(g)段

8.
序言部分(g)段应删除，因为有(f)段之二即为充分。

序言部分(h)段

9.
应采用备选案文2。

序言部分(i)段

10.
应采用备选案文2。

新序言段

11.
应添加新的序言段如下：

“切望以一项旨在防止、打击和根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议定书来补充公约，”

第1条：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关系

12.
应将第1条案文改为“订立于[…]的公约第[…]条规定变通后也应当适用于本议定书”，从而使该条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空、海路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修订草案（“移民议定书”）（A/AC.254/4/Add.1/Rev.2）第1条备选案文2的案文相一致。

第5条：刑事定罪

第2款

13.
应去掉括号。

第3款

14.
应删去第3款，因为该款涉及非法制造或贩运以外的事项，除此之外，该款的范围已从个人扩大到了包括国家在内。

第6条：管辖权

15.
应采用备选案文1，从而使第6条与移民议定书(A/AC.254/4/Add.1/Rev.2)第6条所载规定相一致。

第7条：查抄或没收

16.
应删去标题中的“查抄或”三字。

第1款

17.
应删去括号内的文字。

第2款

18.
应将第2款改写如下：“缔约国应当根据各自国内法处置没收的枪支和弹药”。

第8条：记录保存

第1款

19.
应去掉括号。

第2款

20.
括号内第一句“记录应当在根据某一[具体证书]进行的最后一笔交易之后至少保存[十]年。”应予删除。

21.
应去掉第二句中的方括号。

第3款

22.
应采用任择案文2。

第9条：枪支的标识

第1款

23.
应去掉方括号。

24.
应在第1款(a)项“地点”之后加上“和年份”一语并去除方括号。第1款(b)项中的方括号应去除。第1款(c)项中的方括号也应去除。

第1款之二

25.
应去掉方括号。

第15条：合作

第2款

26.
置于方括号中的“就本议定书所涉事项”一语应予保留。

第3款

27.
应去掉方括号。

第15条之二：建立联络点

28.
第15条之二应删去，以避免重复，因为联络点已在第15条述及。

第16条：交流经验和培训

第2款

29.
应删去方括号内的词语。

第18条之二：经纪人的注册和执照

30.
本条标题应改为“经纪人的执照”。

31.
应在“人”之前加上“自然或法”几个字。

32.
“和弹药”三字的方括号应予去除。

33.
应删去“无论位于何处”一语。

34.
应以“从其居住国获得从事该项活动的执照”一语取代“向其国籍国注册并获得该国的许可”一语。

土耳其*
[原件：英文]

第2条：定义

土耳其提议对议定书修订草案的第2条作如下修正：

“(a)  ‘弹药’：

“㈠
  子弹: 整发子弹或其组成部分，包括弹壳、底火、发射火药、子弹或枪支中使用的弹丸,[但这些组成部分本身须经有关缔约国批准]；

“㈡
  任何其他武器或破坏性装置，例如炸药、燃烧弹、手榴弹、火箭弹、火箭筒、导弹、导弹系统或地雷。”

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第2条：定义

1.
建议在第2条的(a)和(b)项之间加插新的一项如下：

“（…）‘经纪人’：为获取手续费、佣金或其他报酬，作为他人的代理人谈判或安排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合同、购销或转让的任何人。”

第5条：刑事定罪

建议在第5条第1款的末尾增加新的一项如下：

“（…）作为本议定书所界定的经纪人行事而没有根据本议定书第18条之二进行注册或获得执照或批准。”

第18条之二：经纪人[贸易商和转运商]的注册和执照

2.
建议把第18条之二目前的案文修改如下：

“……应当采取步骤，要求经纪人：

“(a)  向其国籍国和其作为本议定书所界定的经纪人行事所在的任何国家注册；及

“(b)  为其交易向其作为本议定书所界定的经纪人行事所在的任何国家申请获得执照或批准。”

_____________

*	曾在A/AC.254/L.167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L.157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2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2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空弹”：带有底火和发射火药的完整弹药筒。


*	曾在A/AC.254/5/Add.22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2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5/Add.22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L.151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 	曾在A/AC.254/L.150号文件中印发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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